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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校发展党员工作流程图

党员材料（入党志愿书、入党

申请书、政治审查材料、转正

申请书和培养教育考察材料）

交院（系）党委存入本人人事

档案。无人事档案的，建立党

员档案，由院（系）党委或学

校党委组织部门保存

在新生中集中开展党的

基本知识学习教育

先进分子提出入党申

请，递交入党申请书

党组织一个月

内派人谈话

采取党员推荐、群

团组织推优等方

式，支部委员会

（支部大会）讨论

确定入党积极分

子
指定 1-2 名正式党员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
养联系人

报上级党
委备案

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听党

课、参加党内有关活动、

社会工作、集中培训，

接受党的教育

党支部每半年对入

党积极分子进行一

次考察

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

人、党员和群众意见，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上

级党委备案后，列为发展对象

确定两名正式党员作为

入党介绍人，一般由培养

联系人担任

对发展对象进行不少于
三天（或不少于 24 个学
时）的短期集中培训

党组织采取同本人

谈话、查阅相关档

案资料、找有关单

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以及必要的函调或

外调，对发展对象

进行政治审查

凡未经政治审
查或政治审查
不合格的，不
能发展入党

支部委员会讨论审查
具有审批权限的

基层党委预审

召开支部大会，采取

无记名方式进行表

决，填写支部决议

党支部将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

书、政治审查材料、培养教育考

察材料等，报上级党委审批

党委指派党委

委员或组织员

同发展对象谈

话

党委三个月内

对接收预备党

员的决议进行

审批，采取集

体讨论和表决

方式接收预备

党员

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对预备党员继

续进行教育和

考察

基层党委或党

支部（党总支）

组织入党宣誓

预备期满，本人提出

书面转正申请

党小组提出意见；

党支部征求党员

和群众意见；支部

委员会审查

支部大会讨论，无记名投票

表决通过

报上级党委审

批，审批结果通

知党支部

党支部书记同本

人谈话，在党员

大会上宣布审批

结果

将预备党员编入党支

部和党小组，参加组

织生活

对 发 展 党 员 情

况，学校党委每

半年检查一次，

省委教育工委每

年检查一次

基层党委（党总支）每年

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

作一次分析

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

通知党支部，并向预

审合格的发展对象发

放《中国共产党员入

党志愿书》

支部委员会将预审

合格的发展对象提

交支部大会讨论

党总支、临时党组织、党组不能

审批预备党员，但应当对支部大

会通过接收的预备党员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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